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保安服务类采购项目（第四次）
采购邀请书
竞争性磋商采购公告
   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已根据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经相应程序确定采用竞争性磋商方式组织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保安服务类采购项目（第四次） (以下简称：“本项目”)的政府采购活动，现欢迎国内合格的供应商前来参加。本项目由采购人委托福建省中通通信物流有限公司开展竞争性磋商活动。
1.项目名称：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保安服务类采购项目（第四次） 
2.备案编号：C-GLZX-JC-202206-B0266-IDN
   3.项目编号：FJZT-2022-10832
   4.采购内容及要求：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合同包
	品目号
	采购标的
	数量
	允许进口
	合同包预算
	磋商保证金

	1
	1-1
	安全服务
	1项
	否
	333000
	0


5.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中小企业符合财政部、工信部文件（财库〔2020〕46号），适用于（合同包1）。监狱企业，适用于（合同包1）。促进残疾人就业 ，适用于（合同包1）。信用记录，适用于（合同包1），按照下列规定执行：（1）投标人应在（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分别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并打印相应的信用记录（以下简称：“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应为其通过上述网站获取的信用信息查询结果原始页面的打印件（或截图）。（2）查询结果的审查：①由资格审查小组通过上述网站查询并打印投标人信用记录（以下简称：“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②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与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不一致的，以资格审查小组的查询结果为准。③因上述网站原因导致资格审查小组无法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的（资格审查小组应将通过上述网站查询投标人信用记录时的原始页面打印后随采购文件一并存档），以投标人提供的查询结果为准。④查询结果存在投标人应被拒绝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相关信息的，其资格审查不合格。
6.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6.1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
6.2特定条件：
包：1 
	明细
	描述

	资格证明文件
	具有公安部门核发的有效的保安服务许可证


6.3是否接受联合体形式的响应磋商：不接受
※根据上述资格要求，供应商响应文件中应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相关规定和资料要求，详见竞争性磋商须知前附表和磋商文件第五章。
7. 磋商文件获取时间、地点、方式：
7.1购买时间：2022年8月30日18:00至2022年9月8日17:30，未在规定时间购买磋商文件的潜在磋商报价人将失去报价资格。
7.2报名期限内，关注代理机构电子招投标平台（https://zb.chinaccsscm.cn/）并根据提示完成注册、比选文件费用支付或关注“链捷招”的微信公众号，在“链捷招-投标”中根据提示完成比选文件费用支付。（公众号注册审核联系商务专员，电话：18060753032）
供应商应通过上述形式对本项目进行报名，未报名的报价将被拒绝。
8.磋商文件售价
磋商文件文本售价200元人民币，如需邮寄请另加邮寄费50元，售后不退。
9.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首次响应文件应于2022年9月9日9:00之前提交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领秀南路领SHOW天地-东区创意办公C 座3楼308室，逾期收到的或不符合规定的首次响应文件将被拒收，并将其原封不动地退回磋商报价人。
10.磋商时间、地点 
10.1磋商时间：2022年9月9日9:00；
10.2磋商地点：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领秀南路领SHOW天地-东区创意办公C 座3楼308室。
11.磋商报价人对本磋商文件提出质疑的，须在报价截止时间之前，以书面原件的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
12.发布公告的媒介
有关本次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相关信息(包括竞争性磋商文件若有修改)都将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上发布，请潜在磋商报价人随时关注相关网站，以免错漏重要信息。
竞争性磋商公告期限：自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媒体最先发布公告之日起3个工作日。
   13.采购人：泉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地址：泉州市鲤城区迎津街41号
联系人：李强贵
电话：13808558819
代理机构：福建省中通通信物流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仓山区信平路10号
联系人：蒋恭楷  吴金拓  俞炳熙
联系方法：18959944818/18959854123/18960797199 
邮箱：jianggongkai@chinaccs.cn

